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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爱卫会〔2022〕2号

关于印发韶关市 2022年爱国卫生
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爱卫会，市直及中省驻韶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韶关市 2022 年爱国卫生工作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担当，抓好措施落

实。

韶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

2022年 3月 24日

（联系人：何勇，联系电话：876507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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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市 2022年爱国卫生工作计划

2022 年是爱国卫生运动 70 周年。全市爱国卫生工作总体

要求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

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次全会精神，贯彻落实市委十三届二

次全会精神，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》

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》部

署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，政府主导，部门协作，全民动员，预防

为主、群防群控，丰富工作内涵，创新方式方法，着力改善人居

环境，不断推进建立爱国卫生运动的整体联动新格局，完成爱国

卫生各项重点任务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。

一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行动，提高城乡卫生整体水平

各级要把爱国卫生工作列入政府议事日程，纳入政府绩效考

核指标，把爱国卫生纳入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的日常工作范

畴，认真落实“三个一”环境卫生整治制度，着力解决城乡环境卫

生“脏、乱、差”的问题。组织开展“第 34 个爱国卫生月”活动和

爱国卫生宣传活动，讲好爱国卫生故事，让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成

为社会新风尚。有效组织开展春夏、秋冬季爱国卫生运动以及重

大节假日爱国卫生行动。各级爱卫会每月要组织 1次以清除卫生

死角和“四害”孳生地为主的统一行动，提升城乡卫生管理水平。

二、大力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动，巩固提升达标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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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要加强病媒生物防制综合管理，全面排查整治病媒生物

孳生场所，组织多种方式清除“四害”孳生地，从源头上控制消除

鼠、蚊、蝇、蟑螂等病媒生物孳生环境，切断登革热等媒介传染

病传播途径。实行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单位责任制。健全病媒生物

监测网络，要利用季节变化和“四害”生态习性特性，要组织专业

人员做好病媒消杀工作，开展以灭鼠、灭蚊为重点病媒生物防制

统一行动，最大限度的降低“四害”密度，重点抓好农贸市场、居

民区、学校、城中村、建筑工地等场所病媒生物防制，严防疫情、

病媒传播叠加风险。城乡建设、旧城区改造以及各类建筑工程设

计和施工，应当同时规划、建设防制病媒生物的卫生基础设施，

加强排污明渠改造成暗渠，下水系统“四防”装置的日常管护，加

大“毒鼠屋”覆盖率。完善食品生产、流通行业的防鼠、防蝇、防

尘设施。确保蚊、蝇、鼠、蟑螂密度控制水平达到国家控制标准

C级以上。

三、以乡村振兴为契机，扎实推进卫生创建工作

结合乡村振兴工作，各级要积极推进卫生城镇、卫生村创建

工作，提高卫生城镇创建比例。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督管理机制，

强化卫生城镇动态化长效管理机制，建立日常巡查机制，不断提

升城镇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。加强业务培训，提高基层

爱卫工作能力。根据《广东省爱卫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卫

生城镇复审工作的通知》（粤爱卫办函〔2022〕1号）部署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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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对南雄市、乐昌市巩固省卫生城市复审以及对满三年省市卫生

镇复审技术指导，新创省市卫生镇村一批。加强仁化县、翁源县

国家卫生县城巩固提升指导，深入推进始兴县创建国家卫生县

城，加强乳源、新丰县创建国家卫生县业务指导，推进“439”“139”

项目开展。

四、广泛宣传，积极倡导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生活方式

各级要广泛开展健康科普活动，引导群众主动学习掌握健康

技能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，引导群众当好

自身健康守护人。深入开展“三减三健”（减油、减盐、减糖，健

康口腔、健康体重、健康骨骼）行动。加强科学健身指导，推进

全民健身活动。加强无烟机关、无烟医院、无烟学校等无烟环境

建设，提高无烟环境覆盖人口比例，力争到 2022年底，实现各

级各类党政机关、医疗卫生机构、学校全面建成无烟单位的目标。

加强健康城市数据统计，加快推进健康村镇、健康社区、健康单

位（企业）、健康学校、健康家庭等健康细胞建设。

五、加强管理，做好新一轮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

根据新颁发的《国家卫生城市标准》《国家卫生城镇评审管

理办法》（全爱卫发〔2021〕6）要求，为做好新旧管理办法和标

准衔接，新一周期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从 2022年开始，2022

年需复审的国家卫生城市推迟到 2023年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

作将有机结合“善美韶关”建设，及时调整市国家卫生城市工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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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机构，完善巩卫组织网络和长效管理机制。加强市国卫办

能力建设，强化国卫办日常督导巡查，完善通报机制。各部门、

各单位要切实落实网格化管理、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、“周五公共

卫生日”制度。加强市容环境整治提升行动，进一步优化人居环

境，提升城市品位，确保国家卫生城市成果惠及于民。加强业务

培训，熟悉掌握新标准、新要求，谋划做好新一轮巩卫复审资料

建档、资料申报以及迎接复审各项工作。

各级爱卫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加强与各成员单位沟

通配合，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，

推动形成人人参与、人人动手的良好氛围。请各县（市区）爱卫

会、市爱卫会成员单位结合实际制定工作计划，于 2022年 4月

10日前以书面形式、盖章报市爱卫办（邮箱：sgaw168@126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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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

韶关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3月 25日印发

校对：何 勇


	



